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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097163 號 

被處分人：慶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64582 

址    設：高雄市左營區立文路 42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港都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78452 

址    設：高雄市苓雅區民權 1路 59 號 3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大信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75618 

址    設：高雄市左營區裕誠路 394 號 12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大高雄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085834 

址    設：高雄市苓雅區民權 1路 53 號 4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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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文 

一、被處分人等在高雄市有線電視系統南、北經營區經常共同

經營之行為，合致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結合

型態，已達同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申報門檻，未

有同法第 11 條之 1事前申報之除外適用規定，應申報而未

申報，違反同法第 11 條第 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

法行為。 

三、處慶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000 萬元罰鍰。 

    處港都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740 萬元罰鍰。 

    處大信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80 萬元罰鍰。 

    處大高雄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4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 96年 8 月 16 日媒體刊載高雄市 4 家有線電視系統經

營者疑似由一外資公司壟斷，本會爰依職權主動立案調查

辦理。經查高雄市北區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目前計有被處

分人慶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慶聯有線電視公司)

及被處分人大信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信有線電

視公司)，高雄市南區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計有被處分人港

都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港都有線電視公司)及被處

分人大高雄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高雄有線電視

公司)。 

二、 調查經過： 

(一) 本會派員至現場勘驗訪查並製作筆錄，調查所得結果

略述如次： 

1. 於大信有線電視公司取得包含慶聯、大信、港都、大

高雄等 4家有線電視公司之高雄區 MSO 組織編製及人

力分配表、2006 年 4 家有線電視公司尾牙贈品明細

表、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94 年 3 月

至 95年 3 月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單、4家有線電視公司

96 年 7、8 月客服話務休假表、4 家有線電視公司電

話速撥表、電話表及慶聯有線電視公司內部簽呈、應

付票據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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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至大信有線電視公司頭端機房（高雄市立信路 132 巷

5 號 1 樓）檢查電腦監控設備，發現電腦監控設備無

法正常運作，機房未在溫度 25 度 C 標準，及工程車

停車位置上未見頭端設備。該公司工程部經理甲○○

○君陳稱，為維護收視戶權益避免斷訊，在高雄市政

府協調下，該公司與慶聯及港都有線電視公司有頭端

機房相互支援之情形，而該公司當日頭端機房並未運

作，係利用慶聯或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又大高雄有

線電視公司復係使用港都有線電視公司頭端機房)之

頭端機房所提供之訊號。 

3. 大信有線電視公司顧問乙○○君陳稱，高雄區 MSO 組

織編製及人力分配表係因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將

高雄市劃為一區之想法，故由渠編製該圖表，預想渠

為總處長，負責 4家系統業者之協調事宜。一般民眾

認為高雄市 4家有線電視公司同屬一家，應係大信及

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相互支援，慶聯及港都有線電視

公司相互支援，致予人有此觀感。 

4. 另於慶聯有線電視公司取得工程部頭端機房 96 年 9

月份假日輪值表、4 月 2 日至 4 月 8 日裝機完工表及

電話表等資料。該公司管理部協理丙○○君表示，由

於人力不足，該公司與大信有線電視公司之人員有相

互支援情形，因此 96 年 9 月份假日輪值表中有大信

有線電視公司員工共同輪值該公司機房。至 4月 2日

至 4月 8日裝機完工表中有 CL14047、T140 等工作人

員代號，CL 代表該公司，T代表大信有線電視公司，

此係因為降低成本，人員混合編組共同服務客戶。 

(二) 為釐清現場調查時之疑點，函請高雄市 4 家有線電視

公司到會說明，略以： 

1. 慶聯有線電視公司： 

(1) 大信有線電視公司本與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共

用衛星地面接收站，因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機房

租約問題，致大信有線電視公司頭端設備無法接

收衛星訊號，該公司為免消費者突遭斷訊，方將



 4

衛星接收碟借給大信有線電視公司接收訊號，至

播送頻道節目部分則各自處理。 

(2) 由於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借用港都有線電視之

頭端設備，大信有線電視公司亦借用慶聯有線電

視公司之衛星接收碟，爰港都有線電視公司及慶

聯有線電視公司之工程人員會支援及協助大高

雄有線電視公司及大信有線電視公司之工程作

業，因此工程人員輪值排班情形的確存在。 

(3) 慶聯、港都、大信及大高雄 4家有線電視公司工

程人員之制服的確為相同款式，但顏色不同。另

94年至 95年間 4家有線電視公司的確一起採購

保險，但現已無此情形。 

(4) 關於「高雄區 MSO 組織編製及人力分配表」編制

之細節並不清楚，只知道當初 4家有線電視公司

對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可能重新劃分高雄

市有線電視經營區域之情形所預作之組織調

整，但並未執行。 

(5) 對於該公司之簽呈等資料為何會出現在大信有

線電視公司乙事，該公司並不清楚。 

2. 大信有線電視公司： 

(1) 該公司雖有頭端設備及機房，但因住戶抗爭，未

能架設自有衛星地面接收站，經行政院新聞局同

意，該公司與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共用衛星地面

接收站，然因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機房於 94 年

底租約到期，且房東拒絕續租，大高雄有線電視

公司又因財務困難無法即時重建機房，故該公司

只能商借慶聯有線電視公司訊號，以免影響該公

司收視戶權益。 

(2) 「高雄區 MSO 組織編製及人力分配」圖表係為因

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可能就高雄市有線電視

經營區域重新劃分之發展，由該公司之顧問(即

該公司前任董事長)乙○○君所構思之人力調

整，該公司與大高雄、港都、慶聯有線電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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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討未來可能之合作方案，其中不排除 4家有線

電視公司共組 MSO 之可能，以整合 4 家公司資

源，惟 4家公司迄未就整併方向達成具體共識。 

(3) 該公司與慶聯、大高雄及港都有線電視公司之員

工間有手機電話速撥碼，純屬同業間之良性合

作、互助與節省費用之考量，此係因 4家公司均

有申請大量門號供員工使用之必要，若能增加 1

次申請之數量，不論基本費或通話費均有相當折

扣，且雖 4家公司各自營業獨立，但仍有工程技

術相互支援合作之情形，倘有網路斷線或被破壞

之情事，基於同業情誼及良性競爭，有儘速電話

通知之必要。 

(4) 該公司除與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之客服人員合

作較為密切外，該公司與慶聯及港都有線電視公

司僅止於彼此交流合作，並無輪值排班情形，縱

有所謂 4家公司客服人員共同輪值排班表，係向

其他公司借閱相關排班表格，以供該公司排班之

參考，事實上並未與其他公司共同進行輪值排

班。 

(5) 有關該公司與高雄市其他 3 家有線電視公司之

工程人員輪值排班情形，該公司縱持有其他公司

人員排班表，係作為改善公司營運效率及人員管

理之參考。至相互支援部分，係純因該公司有借

用大高雄與慶聯有線電視公司訊號之情事，故有

必要指派工程人員與該 2 公司共同處理及協助

相關維修等事宜。 

(6) 有關本會於該公司取得之資料中，TS 及 CV 之代

號代表大信有線電視公司，CL 之代號代表慶聯

有線電視公司、GD 之代號代表港都有線電視公

司、KC 之代號代表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 

(7) 對於該公司為何出現慶聯有線電視公司之簽

呈、應付票據等相關資料乙事，該公司表示不清

楚，可能是作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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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因該公司員工人數較少，鑒於人數多較能與保險

公司議價，故該公司確曾與慶聯、大高雄及港都

有線電視公司一起辦理保險。 

3. 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 

(1) 該公司現無頭端及機房設備，為維護收視戶權

益，該公司自 95 年 2 月起向港都有線電視公司

借用頭端設備及訊號，由於已違反有線廣播電視

法規定，該公司已遭國家通訊委員會 96年 12 月

13 日第 215 次委員會議決議處分 50萬元並限期

3個月內改善。 

(2) 關於「高雄區 MSO 組織編製及人力分配」圖表由

該公司提供人員名單予慶聯有線電視公司編

製，係因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可能重新劃分高

雄市有線電視經營區域預作之合作方案，但 4家

有線電視公司仍未就未來整併方向達成共識。 

(3) 該公司與大信、慶聯及港都有線電視公司之客服

人員及工程人員共同輪值排班表均是初步規

劃，並未執行。 

(4) 信網股份有限公司代表該公司與大信有線電視

公司向頻道商洽談購買頻道事宜。 

(5) 該公司的確曾於94年至95年間委託慶聯及港都

有線電視公司一起採購保險，但之後即未再加

保。另該公司與大信、慶聯及港都有線電視公司

的確一起採購員工制服，但分開付款。 

4. 港都有線電視公司： 

(1) 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因無頭端及機房設備，為維

護收視戶權益，經向行政院新聞局及高雄市政府

報備後，自 95年 1 至 2 月左右起向該公司借用

訊號及部分網路。 

(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曾於96年 11月 2日至該公

司為相關行政檢查，並未發現該公司與慶聯、大

信及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有電話互連、客服人員

及工程人員輪值排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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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該公司與其他有線電視公司及電信業者常有

一起配合政府管道施工之需要，爰該公司與慶

聯、大信及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會一起購買同家

手機門號，方便相互聯絡並節省成本，費用則由

各家有線電視公司支付。 

(4) 該公司對於「高雄區 MSO 組織編製及人力分配」

圖表並不清楚，經詢問乙○○君，乙君表示該圖

表係由大信有線電視公司編制，復詢問該公司員

工，員工表示曾於大信有線電視公司看過該圖

表。 

(5) 該公司的確曾於 94年至 95年間與大信、大高雄

及慶聯有線電視公司一起採購保險，但現已無此

情形。 

(三) 經請數家頻道供應業者到會說明，略以：中嘉網路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嘉公司)節目部協理丁○○君於 93

年至 96年代表吉隆、萬象、麗冠、長德、新視波、興

雙和、家和、北健、雙子星、三冠王、慶聯、大信、

港都及大高雄等14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該等頻道供

應業者洽談購買頻道事宜。14 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中，吉隆、興雙和、大信及大高雄等 4 家有線電視公

司係單獨與該等頻道供應業者個別簽約，其他家則以

中嘉公司名義統一與該等頻道供應業者簽約。由於外

資安博凱於 96年入主中嘉公司後，管理階層變動，97

年已改由中嘉公司新營運長戊○○君代表前述14家有

線電視公司與渠等公司接洽。 

(四) 為釐清本會於大信有線電視公司所得之被處分人等 96

年 7、8 月客服話務休假表，及於慶聯有線電視公司所

得之工程部 9 月份假日輪值表之真實性，函請被處分

人等攜各該公司96年員工出缺勤資料至本會南區服務

中心說明，經被處分人等檢視，客服及工程人員排班

情形與員工出缺勤紀錄大致相符。 

(五) 函請中嘉公司到會說明，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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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資(安博凱基金，下稱安博凱)股東於 96 年 7 月 6 日

取得該公司股份後，原董事長己○○君已於 96年 12 月

31 日辭職，同日由○○○君任新任董事長，97 年 1 月

11 日代表外資之營運長戊○○君就任。 

2. 該公司現為慶聯有線電視公司及港都有線電視公司之

股東，外資入主該公司時業向本會申報結合在案，該公

司與大信有線電視公司及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並無持

股關係，至該公司前任執行長己○○君對於被處分人等

是否有統一運作情事，請本會依所獲證據自行認定。 

3. 另丁○○君於 93 年至 96 年間於該公司擔任營運部協

理，負責向頻道商洽談授權事宜，惟就丁君是否有代表

被處分人等洽談頻道乙事，該公司現有員工目前並無人

能就 93年至 96年間之議約狀況予以說明，惟經查該公

司並無與頻道商就授權大信有線電視公司或大高雄有

線電視部分簽訂任何書面合約。 

4. 該公司93年至94年曾替被處分人等一併辦理安裝工程

綜合保險，此係由當時營運長庚○○君所決定，現任員

工對實際情形並不清楚。 

5. 該公司現有員工並未看過「高雄區 MSO 組織編製及人力

分配」圖表，惟詢問目前慶聯有線電視公司及港都有線

電視公司之員工得知，前經營團隊一直認為主管機關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在開放 MOD 業務得於全國經營後，定

會就經營區重劃進行修法，爰被處分人等即可商討合作

之可能方向，因此該分配表係一建議方向。 

(六) 另據乙位不願具名證人親赴本會南區服務中心提供光

碟片乙片，內容含 92-96 年間被處分人等部分內部簽

呈、電子郵件、工程事務統計數據、高雄市南北區工

程組織圖、會議記錄等資料。 

(七) 另請列名 MSO 組織表某君至本會南區服務中心說明，

略以： 

1. 被處分人等 MSO 組織於 94 年開始運作，直至安博凱

入主中嘉公司後不再運作，MSO 組織主要係由辛○副

總經理執行，並向壬○○總經理負責，MSO 組織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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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製中心、客服中心、財務處、寬頻網路事業處、工

程處及行政處等 6 大部門負責被處分人等的業務經

營。其中聯製中心由慶聯有線電視公司癸○○君負

責，製作地方新聞。客服中心係由大高雄有線電視公

司Ａ○○君負責，成立被處分人等之共同客服中心，

共同客服中心位於高雄市左營區○○路○○ 號○

樓。財務處亦由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Ａ○○君負責，

作被處分人等之財務調度。工程處由大信有線電視公

司Ｂ○○君負責，負責被處分人等裝機及網路建設。

行政處由慶聯有線電視公司Ｃ○○君負責，負責被處

分人等人事管理及資訊業務。 

2. MSO 組織 1 星期開會 1 次，開會地點在慶聯有線電視

公司，參與成員為Ｄ○○君、丙○○君等一級主管以

上層級約 15 人左右，會後會作成會議紀錄，以電子

郵件寄發被處分人等會議參加人員，被處分人等再依

據 MSO 會議決議，依照 MSO 組織組織架構負責各該會

議決議事項。 

3. 被處分人等約於 94、95年曾有成立共同機房之計畫，

原擬要設置慶聯有線電視公司的共同機房，由慶聯有

線電視公司提供節目信號給被處分人等，但因設置共

同機房之費用太高而計畫作罷，故仍維持原本狀態，

亦即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使用港都有線電視公司之

頭端設備所發送之節目信號，大信有線電視公司則是

部分使用慶聯有線電視公司之頭端設備所發送之節

目信號。 

4. 本會提示之高雄市南北區工程組織圖的確有執行，係

依據 MSO組織編製及人力分配圖表就工程處部分進行

編組，成員包括被處分人等之工程人員，工程處主要

由Ｂ○○君召集，甲○○○君則負責工程網路建設，

○○○君負責裝機維修及網路維運，工程處會依實際

需要舉行工程會議，並無定期舉行。另中嘉公司工程

協理Ｅ○○君會就工程相關部分須配合辦理事項，寄

發電子郵件要求被處分人等配合辦理，如本會所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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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建強君於 95 年 9 月 11 日及 12 日就外資簡報及工

程合約資料等事宜寄發之電子郵件。 

(八) 收視戶變化情形：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統計資

料，96年至 97年被處分人等之收視戶數統計，慶聯有

線電視公司約為大信有線電視公司 4 倍左右，港都有

線電視公司約為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 6 倍左右，收視

戶數並未出現大幅變動情形。 

(九) 本案調查事證茲整理臚列如次： 

1. 高雄區 MSO 組織之執行：高雄區 MSO 組織編製及人力

分配表涵蓋被處分人等之一級主管名單，並將被處分

人等所有人員進行混合編組，該表之總人數(368 人)

與慶聯(154 人)、大信(52 人)、港都(136 人)大高雄

(25 人)有線電視公司各該員工人數之總和大致相

符，被處分人等稱該表係為因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可能就高雄市有線電視經營區域重新劃分之發展所

預擬之人力分配，惟證人證稱，高雄區 4家有線電視

公司 MSO 組織依該表於 94 年開始運作直至外資安博

凱入主中嘉公司為止。 

2. 高雄市南北區工程組織圖：該組織表包含被處分人等

所有工程人員之詳細名單，證人證稱，高雄市南北區

工程組織圖係依據 MSO 組織編製及人力分配圖表，就

工程處部分進行編組。 

3. 共同開會：據證人證稱，高雄市 MSO 組織 1星期開會

1 次，開會地點在慶聯有線電視公司，會後以電子郵

件寄發會議記錄，其中工程處則會依實際需要舉行工

程會議，並無定期舉行。另查慶聯有線電視公司 95

年 2 月 15 日及 96年 3 月 9 日之會議記錄中，出席人

員名單包括慶聯、港都及大信有線電視公司之員工，

大信有線電視公司員工至慶聯有線電視公司參與討

論中嘉工安影帶內容及工程處在公司的定位及發

展，逾越競爭同業間往來之常態。 

4. 中嘉公司要求被處分人等配合辦理相關事項： 

(1) 中嘉公司工程協理Ｅ○○君於 95 年 9 月 11 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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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分別就外資簡報及工程合約資料(含合約名

稱、簽約日期、統計日期、各項工程項目、數量

明細等)之提供等事宜寄發電子郵件要求收件人

配合辦理，收件人除中嘉旗下有線電視公司員工

外，尚包括大信有線電視公司員工Ｂ○○君及甲

○○○君，而收件人係以「高雄 MSO-Ｂ副總○○」

及「高雄 MSO-甲○○○」顯示。另證人證稱，中

嘉公司Ｅ君會就工程相關部分須配合辦理事項，

寄發電子郵件要求被處分人等配合辦理。 

(2) 查前揭電子郵件中，大信有線電視公司Ｂ○○君

使用之電子郵件地址為michael@clcatv.com.tw， 

而www.clcatv.com.tw為慶聯有線電視公司之網

址，大信有線電視員工使用慶聯有線電視公司之

電子郵件有違常理。 

5. 客服人員共同輪值排班： 96年 7、8 月客服話務休假

表中，涵蓋被處分人等之客服人員名單，經逐一檢視

後，該表與被處分人等之員工出缺勤紀錄大致相符，

足證被處分人等之客服人員確實有共同輪值排班情

形，被處分人等辯稱排班表並未執行顯與事實不符。

另據證人證稱，被處分人等於高雄市左營區○○路

○○號○樓設立共同客服中心，此由本會於大信及慶

聯有線電視公司所獲之電話表對照，均顯示該地址確

實有客服中心存在。 

6. 工程人員共同輪值排班：工程部 96 年 9 月份假日輪

值表中，涵蓋被處分人等之頭端工程人員名單，經逐

一檢視後，該輪值表與被處分人等之員工出缺勤紀錄

大致相符，足證被處分人等之工程人員確實有共同輪

值排班情形，被處分人等辯稱排班表並未執行顯與事

實不符。又查 4月 2日至 4月 8日裝機完工表中亦呈

現慶聯有線電視公司與大信有線電視公司員工就裝

機業務混合編組情形。 

7. 共用頭端：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因未設頭端機房，借

用港都有線電視公司之訊號及部分網路，業經國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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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傳播委員會核處在案。另本會 96年 8 月 30 日至大

信有線電視公司勘查當日，頭端機房並未正常運作，

而係利用慶聯或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即港都有線電

視公司之機房)之頭端機房所提供之訊號。 

8. 完整之營業統計數據：查光碟片中含包括被處分人等

敏感營業數據之完整彙整資料，如被處分人等之工程

基本資料(含客戶數、端子數、光機數、放大器數、

末端數、電源數、纜線統計、側溝租用、租桿、工程

人數、租金收入等數據)及高雄 MSO 大樓電源變更建

設費用統計(含被處分人等大樓供電線況表、須申設

包燈費用、大樓樓放需變更數量統計及費用總計等數

據)等。另本會於大信有線電視公司營業處，取得競

爭同業慶聯有線電視公司之簽呈及應付票據等內部

營業資料，亦有違常理。 

9. 統一洽購頻道：數家頻道供應業者均證稱，中嘉公司

代表包括被處分人等有線電視公司統一與渠等頻道

系統業者洽談頻道購買事宜，故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

陳稱信網股份有限公司代表該公司與大信有線電視

公司與頻道商洽談購買頻道事宜之詞，顯與事實不

符。 

10.共同購買工程保險及其他事項： 

(1) 工程保險：查 93年 3 月 1 日至 94年 3 月 1 日及

94年 3 月 1 日至 95年 3 月 1 日 2份安裝工程綜

合保險單中，被保險人分別載為「中嘉網路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及其主次承包商」及「中嘉

網路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相關企業及其主次承包

商」，被保險人名單中包括被處分人等有線電視

公司。 

(2) 制服、手機門號：被處分人等坦承的確有共同購

買制服及手機門號之情事。 

11.共同辦理活動：被處分人等亦有共同辦理部分員工教

育訓練課程及年終尾牙活動之情事。 

12.電話速撥：被處分人等共同採購行動電話門號，並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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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被處分人等員工手機設定速撥碼俾利聯繫。 

理   由 

一、按公平交易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結合，謂事業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而言：一、與他事業合併者。二、持有

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 表決權股份

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

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

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

結合時，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

報：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率達三分之一者。二、

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率達四分之一者。三、參

與結合之一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中央

主管機關所公告之金額者。」因事業結合的利弊未定，事

業間透過經濟力量的集中，通常可提高生產效率，降低經

營成本，節省重複投資之費用；然因事業之結合，亦可能

造成經濟力量過度集中及易受人為控制，削減原有競爭機

能之負面效果。公平交易法為管制事業因結合而有限制特

定市場競爭情形，規範參與結合之一事業若具有一定規

模，即課以「事前申報」之義務。又同法第 13 條第 1項規

定：「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而為結合，或

申報後經中央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履行前

條第 2 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

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

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復規定：「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

定而為結合，或申報後經中央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

合，或未履行第 12 條第 2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除

依第 13 條規定處分外，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 千萬元以

下罰鍰。」明文規定事業結合違反前開事前申報義務之法

律效果。 

二、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布之「各有線電視(播送)系統

訂戶數統計表(截至 97年 6 月底)」顯示，慶聯及大信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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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公司為高雄市北區僅有之兩家有線電視系統，在該經

營區之訂戶數分別為 179,206 戶及 41,589 戶，港都及大高

雄有線電視公司為高雄市南區僅有之兩家有線電視系統，

訂戶數則分別為 128,585 戶及 20,673 戶。依據現行有線廣

播電視法第 21 條規定，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不得跨區經

營，因此本案參酌現行有線電視系統經營區之劃分方式，

界定為「高雄市北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及「高

雄市南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依前開訂戶數統計

資料所評估的市場占有率，慶聯及大信有線電視公司在「高

雄市北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之市場占有率分別

為 81%及 19%，港都及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在「高雄市南區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之市場占有率分別為 86%及

14%，均已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事業結

合事前申報門檻。 

三、 關於被處分人等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結

合行為態樣，且符合同法第 11 條第 1項之事業結合事前申

報門檻，理由如次： 

(一) 按「與他事業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係公

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範之結合類型，所謂

「共同經營」，指數公司為共同利益，服從統一之指

揮，共同營運同一業務，以求經濟之一體化。以有線

電視產業而言，頻道節目之洽購及接收；網路工程之

建置、傳輸及維修，乃至於服務品質之客戶服務等俱

屬業者存立之不可或缺要素，是公平交易法第 6條第 1

項第 4 款有關「共同經營」的內涵，於有線電視產業

係指包含但不限於數事業頻道節目的採購、訊號接

收、傳輸、網路工程的建置、客戶服務、及其他包含

公司營運所涉之行政、人事、財務等各種營運內涵的

同一性。 

(二) 本案業經查悉獲有「高雄區 MSO 組織編製及人力分配

表」，經審酌前開組織表，該 MSO 組織下設聯製中心、

客服中心、財務處、寬頻網路事業處、工程處及行政

處等 6 大部門，負責被處分人等之業務經營，又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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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部門的負責人則涵蓋被處分人等之一級主管（其中

聯製中心由慶聯有線電視公司癸○○君負責，客服中

心係由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Ａ○○君負責，財務處亦

由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Ａ○○君負責，工程處由大信

有線電視公司Ｂ○○君負責，行政處由慶聯有線電視

公司Ｃ○○君負責，寬頻網路事業處由慶聯有線電視

公司Ｆ○○君負責，另有港都有線電視公司Ｇ○○

君、Ｈ○○君及Ｉ○○君等人亦擔任相關部門職務），

又該等組織表中，復將被處分人等所有員工進行混合

編組納入各業務分組中，核該表之總人數(368 人)，實

與慶聯(154 人)、大信(52 人)、港都(136 人)大高雄(25

人)有線電視公司各該員工人數之總和大致相符，另亦

獲有高雄市南北區工程組織圖，該組織表則更進一步

詳載被處分人等所有工程人員之詳細名單；另經本會

提示該二組織表予列名其中之證人，該證人亦對組織

表內所列人員業務分工、運作方式、開會時間地點及

執行情形等，均可歷歷陳述，是該高雄市 MSO 組織之

存在運作，尚難謂非實。 

(三) 證諸本案被處分人等於頻道節目來源，均委託同一公

司進行頻道節目採購；於節目訊號接收，大信及大高

雄有線電視公司亦委託其他 2 家有線電視公司接收節

目訊號並共用頭端設備；於網路工程復不定期召開工

程會議，並有共同輪值排班，且有相關會議資料及簽

呈等文件可參，其內容顯示渠等於網路工程業有共同

建置與維修等情，復於客戶服務上從事共同輪值排班

提供服務等情；又於其他行政管理事項中，被處分人

等製造制服以彰顯渠等同一性、共同辦理員工尾牙、

共同辦理工程保險、共同使用電話簡碼撥號聯繫、甚

有特定公司業務主管使用其他公司電子郵件帳號、特

定公司存有其他公司內部簽呈資料及票據等情。另查

證人所提供之有線電視公司內部資料中，甚且包含被

處分人等所有工程人員詳細名單，及被處分人等於各

行政區內客戶數量明細、纜線長度、放大器、端子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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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溝租金及纜線租金收入等與各公司營業秘密有關之

詳細數據彙整資料，是倘非被處分人等成立統一指揮

之組織運作，尚難有合理事由足認特定人得以取得並

彙整被處分人等之相關營業秘密。是綜上事證，被處

分人等業有從事經常共同經營等情，洵堪認定。 

(四) 按公平交易法對於事業結合行為之規範，旨在避免事

業結合後，造成原本在法律及經濟上各自獨立的經濟

個體，因結合行為而使事業在特定市場的經濟活動，

落入單一或少數事業控制之狀態，導致結合後，參與

結合事業增益其相互約束事業活動、或雖未相互約

束，但採取一致性之行為，使市場實際上不存在競爭

之情形，從而喪失彼此追求經濟利益的獨立性，導致

市場競爭效益的減損或損及消費者利益。證諸本案參

與共同經營的被處分人等 4 家有線電視公司，其收視

費用月繳均為 500 元，半年繳亦未給予優惠而為 3,000

元，又收視戶數未見明顯消長，節目內容及傳輸復具

一體性，顯見被處分人等自 94 年起至 96 年 7 月 6 日

外資安博凱入主中嘉公司為止，被處分人等因長達 2

年半的長期共同經營行為，導致彼此營業行為之協調

及一體性，而使市場存有互不競爭之虞，從而喪失彼

此追求經濟利益的獨立性，導致市場競爭效益的減損。 

(五) 綜上論陳，被處分人等在有線電視重要業務密切合作

並經常共同經營之事實，已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6條第 1

項第 4款之要件，且符合同法第 11 條第 1項之事業結

合事前申報門檻，亦未有同法第 11 條之 1事前申報之

除外適用規定，卻未於事前向本會申報，核已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項之規定。 

四、綜上，被處分人等共同經營之行為，合致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項第 4款之結合型態，且符合同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2 款規定之事業結合事前申報門檻，未有同法第 11 條之 1

事前申報之除外適用規定，卻未依法事前向本會提出申報，

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項規定。由於高雄市有線

電視系統南、北經營區僅有被處分人等 4家公司，市場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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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合計 100%，是被處分人等之違法行為，使高雄市有線電

視市場長期缺乏競爭，且違法行持續期間長，嚴重影響市場

交易秩序，經審酌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

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

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以往違法類型、次數、

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併考量被處分人等之市場占有率及營業額之不同，爰依同法

第 13 條第 1項、第 40 條第 1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7    年     12     月     18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